
临淄区稷下小学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

为确保全体在校师生的室内课堂教学安全，确保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防范室内课堂安全事故的发生，力保室内课堂安全事故发生时损失减少，危害降低，能快速、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置室内课堂安全事故，根据上级有关部门文件与会议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我校的室内课堂教学中学生安全管理制度。
一、学校室内课堂教学安全领导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

组长：李东梅

副组长：李文强 崔德广 冯子真
2.工作小组：

组长：吴丽花

组员：郭江华  李鹏飞  吝秀真  王海明
二、学校整改和应急疏散预案

1.成立领导组织，切实加强领导

成立室内课堂教学安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检查督导学校的课堂教学安全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学校课堂教学安全动态，及时研究，提出预防对策和措施。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领导和指挥学校整体课堂教学安全工作。全体领导成员通讯工具保证畅通，做到信息及时互通，做到一呼即应，一传即到。

2.进行隐患排查，加强维修整改领导小组成员要组织人员定期开展教室安全检查，对教室、电路、防雷、避雷系统等进行安全隐患检查。
学校将进行以下隐患整治和维修工作。
(1)定期检查、加固教学楼护栏，修理门窗，检查水电，普及安全常识，防患于未然，尽量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维修办公楼房顶，重新铺沥青，解决房顶渗雨、漏雨现象，确保校舍安全。
(3)内外安装避雷设施一套，保证机房安全。
3.开展宣传教育，课堂教学安全意识学校要通过教师会议、班主任会议、班队会等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对学生进行防雷、防汛、防潮、防高温、防倒塌、防风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增强课堂教学安全意识。上课期间，不允许学生出校门，确需出校门的，必须持有相关证明，方可出入。

4.坚持值班巡逻，及时发现事故隐患。

我校实行每天巡回查课制度，要求领导亲自带班，值班教师按时到岗，认真负责，不得随意脱岗。值班期间若发现灾情要立即将灾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原因、受灾情况、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等，及时通知领导，同时上报学校安全办公室。

5.层层签订责任书。学校与各部门负责人、班主任、任课教师签订了安全目标责任书，明确各自的职责。学校还经常通过家长会、家访、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将学校安全工作要求，及时地与家长进行沟通，明确家长应做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将安全教育工作作为对教职员工考核的重要内容。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职责明确，责任到人。

三、安全管理操作过程

1.密切注意室内课堂安全，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当学生在校上课发生险情时，一方面迅速通知各级部和班主任有秩序的组织学生撤离学校，在撤离中班主任要合理安排好学生，避免学生混乱，出现踩踏事故。另一方面由全体男教师组成的抢险队迅速将学校的重要物资进行转移，其他非班主任教师也要投入到抢运物资的工作中。

2.学生在室内课堂发生意外事故，发现人员应立即制止并采取基本的救治措施。同时，立即报告学校，通知学校领导、政教处、班主任，情况严重者，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3.若遇学生在课堂上发生其他意外事故，例:体育课上磕伤、碰伤，科学课中被化学物品灼伤，不慎触电或课堂上突然发病等，作为任课老师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紧急抢救或及时与校医取得联系，进行紧急处理或送往医院并通知班主任，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四、强化安全管理，坚持责任追究

学校继续完善和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教师人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明确自己的责任，确保学生学生安全，不麻痹大意，不侥幸疏忽，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对工作准备不周、责任落实不到位、组织指挥不利、未按履行职责而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个人，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和负责人的责任，并上报上级部门，追究其相关的渎职责任。
